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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6 日, 国务院公布了国发(2010)9 号的《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2010
年 4 月 14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以下简称“新闻发

布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在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了《若干意见》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 
 
《若干意见》主要就如何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利

用外资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事项提出了相关

指导性意见。 
 

外商投资领域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是我国指导外

商投资方向的重要文件。1995 年经国务院批准首次颁布实施, 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需要, 已经先后作了四次修订, 现行的《指导

目录》是 2007 年的版本。而《若干意见》则提出我国将根据经济发

展需要, 再次修订《指导目录》, 并根据《指导目录》的修订情况, 补
充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根据《若干意见》和新闻发布会, 《指导目录》的修订将主要体现

在“两限制, 四鼓励”上, 即限制“两高(高污染、高能耗)一资(消耗资

源性)”项目、 限制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鼓励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鼓励发展服务性行业、鼓励发展技术创新行业、鼓励发

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行业。 
 
同时随着《若干意见》的出台, 我国将进一步鼓励外资向我国中西

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并提出将对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外资加大

政策开放、税收优惠等扶持制度。 
 
因此, 《若干意见》对于外商投资领域、地域方面的鼓励、约束机

制作出了新的导向。但具体的内容, 将取决于修改后的《指导目录》

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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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资方式 

 
《若干意见》同时就利用外资方式(包括外资并购、境外上市以及外资私募基金等)提出了导向性意见。 

 
 外资并购 

 
我们注意到, 《若干意见》一方面积极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的方式参与国内企业的改组改造、兼

并重组, 另一方面也强调要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 加快建立规范化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在对外资并购总体持鼓励态度的同时, 《若干意见》提出了要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 并加快建立外

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预计相应的审查程序也将得到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 

 
 境外上市 

 
《若干意见》提出将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 从而充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这似乎并不意

味着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项下对境内企

业境外红筹上市的监管已经放松, 但至少可以看出, 《若干意见》表明了一种信号, 即今后将会有

更多的境内企业寻求通过境外上市的方式来更好地利用海外资源以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根据这

一信号, 市场将密切关注相关主管部门是否可能会进一步修改现有规定。 

 
 外资私募基金 

 
目前, 人民币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和投资在中国日益活跃。《若干意见》提出要鼓励外商投资

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积极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此《若干意见》可能将进一步促进相关立法和

政策的出台, 包括投资人非常关心的外资私募基金的设立及其退出机制的完善。 
 

外商投资审批权限及程序 

 

 项目审批权限 

 
继 2009 年商务部连续公布相关通知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之后, 《若干意见》的出台, 再次将地方

政府的项目核准权限从鼓励类、允许类 1 亿美元提高到 3 亿美元。此次审批权限下放幅度较大, 充
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外资投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若干意见》并没有下放限制类的外商投资领域的审批权限, 省级地方机关的

审批权限仍然为 5,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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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内容及程序 

 
《若干意见》提出将调整审批内容, 简化审批程序, 最大限度缩小审批、核准范围, 增加审批透明

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提高外资审批的效率, 从而更好地调动外资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市场将十分

期待《若干意见》出台后相关主管部门尽快按照《若干意见》的精神和要求完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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